
潍坊市奎文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奎编办字〔2015〕16 号

潍坊市奎文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转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法人工作的

通知》的通知

各街道，区直各部门、单位:

为规范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，强化事业单位监督管理，现

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工作的通知》（潍编办

〔2015〕227 号）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各单位实际，做好贯彻

落实。

潍坊市奎文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2015 年 11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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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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